正高级教师推荐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规定
《山东省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基本标准条件》对正高级教师标准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各县区、单位在推荐正高级教师工作中，务必全面贯彻落实，并突出把握这些刚性规定，严格审核把关，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予推荐申报。
一、关于基本条件
1.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的教师资格，在教育教学一线任教，切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和义务。
2.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继续教育等要求。
二、业绩能力水平
1．教书育人业绩卓著
（1）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积极履行育人职责，能够结合所教学科特点，将德育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引导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形成健全人格。
（2）承担班主任、辅导员等工作5年以上，工作中能够准确把握学生成长规律，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状态，帮助学生正确分析、认识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尊重学生差异，既注重学生群体成长，又关注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
2．教学业务精湛
（1）在县（市、区）或更大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公认为教育教学领军人物。
3．教研能力突出
（1）具有主持、指导和引领一定区域或本学科领域内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2）任现职以来出版过或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独创性的教育教学研究著作或论文。
4．示范引领作用显著
（1）在本学科领域享有较高知名度，为同行公认的教育教学专家。
（2）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在教学团队的成长和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在指导、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3）积极参与学校教学改革，在推动学校发展、促进学科建设和先进教育理念的推广与普及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
三、任职资历等其他条件
应具有高等教育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20年以上，并在高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5年以上。
城镇中小学教师原则上要有1年以上在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经历。
